
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退宿（走读）申请表

	姓 名
	
	性别
	
	年级专业
	

	学院
	
	学号
	

	宿舍
	
	本人电话
	

	校外住址
	

	父母有效

联系方式
	

	我承诺，退宿（走读）期间：

（1）能按时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，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（2）注意自己人身安全，因在外住宿发生的意外事故，责任自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家长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导师意见：

本人知情该生走读情况，同意办理走读（本句导师手写）。
导师（签名）： 

        年  月  日
	学院意见：

同意申请。
（学院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	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意见：

（盖章）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总务部或大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意见：

（盖章）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3份，学院、大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、研究生本人各执一份。

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退宿（走读）协议
甲  方：            (培养学院）

乙  方：                （研究生）
为加强对走读研究生的管理，规范研究生在校期间的行为，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》和《安徽农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，结合我校研究生实际，拟定本协议。
一、甲方对申请走读的研究生实行审批备案制度。凡要求走读的研究生应填写《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退宿（走读）申请表》经审查批准后，签订本协议。
二、乙方基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申请办理走读手续。
三、乙方承诺办理走读及在走读期间遵守并履行以下义务：
1、保证申请原因和本人签名的真实性，并承担虚假申请造成的一切后果；
2、走读期间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共秩序，维护学校声誉和自身形象；
3、自觉接受学校安全、纪律教育，遵守校纪校规；
4、按时参加学校、实验室组织的学习、实验及有关集体活动；
5、甲方在特殊情况下有权要求乙方返回学校住宿；
6、走读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四、甲方就本协议的履行情况享有以下权利和义务：
1、对乙方的申请理由进行核实；
2、有权检查乙方履行本协议的情况；
3、乙方违反本协议视为违约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方和乙方各持一份。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　
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 月    日

乙方导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班主任：　
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 月    日

注：本协议一式3份，学院、大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、研究生本人各执一份。

